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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文件
桂医大党武〔2021〕4 号

★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参军入伍

优待政策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聚焦大学毕业生征集主体，鼓励应届毕业大学生应

征入伍，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源，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征兵办

公室和自治区教育厅文件有关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校对《广西医

科大学大学生参军入伍优待政策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

2021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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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参军入伍优待政策

（修订稿）
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和教育厅《关于下

达 2021 年设站高校“双合格”大学毕业生选送任务的通知》（桂

征〔2021〕2 号）“将‘双合格’大学生选送任务调整为‘双合格’

大学毕业生选送任务”精神，为鼓励应届毕业大学生应征入伍，

学校对应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，除享受国家、自治区和入伍所在

地市（县、区）现行优待政策外，给予如下优待政策。

一、一次性奖励、补助及免费体检

（一）发放一次性奖励金。学校为批准入伍的应届毕业生发

放一次性奖励金 2.5 万元。

（二）报销视力矫正手术费。学校为批准入伍的应届毕业生

报销视力矫正手术费（最高不超过 2 万元）。学生凭《入伍通知书》

和视力矫正手术证明、合法票据实报实销。

（三）补助精索静脉曲张手术费。学校为批准入伍的应届毕

业生一次性补助精索静脉曲张手术费 2000 元。学生凭《入伍通知

书》和精索静脉曲张手术证明领取补助。

（四）补助应征体检就餐费。学校为参加应征体检的应届毕

业生当天每人补助 50 元就餐费（早餐 10 元，中、晚餐各 20 元。

如体检项目已含早餐，早餐费不再重复发放）。

（五）免费预征体检。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应征的应届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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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校附属医院免费进行预征体验。

二、毕业认定优惠政策

（一）上半年参军入伍的普通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班学生，完

成专业理论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、仅需再完成毕业实习即能够毕

业的，部队服役经历等同于毕业实习(根据国家规定，部分医学类

专业必须有相应的实习经历方能参加执业资格考试并进行注册，

退役后当年可向学校申请重新安排实习)，所在高校于当年七月份

颁发毕业证书。

（二）上半年参军入伍的普通本科及以上毕业班学生，完成

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与相关实习，仅需毕业设计和论文答辩评审

合格即能毕业的，学校依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学生所学专业实际情

况开辟相应的绿色通道。符合毕业条件的于当年七月份颁发毕业

证书；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学校颁发学位证书。

三、学业深造优惠政策

（一）普通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，退役后可免

试入读普通本科（可升本专业根据学校相关文件执行），或根据意

愿入读成人本科。自 2022 年起专升本招生执行。

（二）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 2

年内，报考广西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的，凭退役证件（《退役证》）

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四、就业优惠政策

学校及各直属附属单位在年度招聘工作中，拿出专门岗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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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招聘我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的退役军人，招聘岗位不少于当

年退役人数，符合非实名控制数（非实名编制）和实名编制入编

条件的，按程序办理相关入编手续。

五、适应享受优待政策范围

（一）本优待政策从颁发之日起，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按本

政策执行，在校大学生参军入伍不享受本优待政策。之前参军入

伍的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按原《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参军入伍优

待政策（试行）》（桂医大党〔2019〕22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本优待政策适用于 2021 年秋季后（含秋季）从学校所

在地或广西区内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应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（包括

应征男、女义务兵和直招士官）。

六、本优待政策由学校党委武装部负责解释。

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校对：蒋建国 录入：黄民华


